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96年12月13日

府行救字第號09602346240

訴願人：000

訴願人：000

訴願人因地政事件向本府提起訴願乙案，經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左：

  主  文

訴願不受理。
理由

1、 按訴願法第 1條第 1項規定：「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第56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訴願應具訴願書，載明左列事項，由訴願人或代理人簽名或蓋章：一、訴願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身分證明文件字號。如係法人或其他設有管理人或代表人之團體，其名稱、事務所或營業所及管理人或代表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二、有訴願代理人者，其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身分證明文件字號。三、原行政處分機關。四、訴願請求事項。五、訴願之事實及理由。六、收受或知悉行政處分之年、月、日。七、受理訴願之機關。八、證據。其為文書者，應添具繕本或影本。九、年、月、日。訴願應附原行政處分書影本。」、第62條規定：「受理訴願機關認為訴願書不合法定程式，而其情形可補正者，應通知訴願人於20日內補正。」同法第77條第1款規定﹕「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一、訴願書不合法定程式不能補正或經通知補正逾期不補正者。」合先敍明。

2、 本案訴願人因竹山鎮中山段000號土地於地籍圖重測後，申請鑑界發現地籍圖與實地不符及面積似有出入乙案，業經臺灣省地政處測量總隊檢測算完竣後，而發生民事糾葛及司法刑事案件，訴願人於96年9月17日竟向本府提出訴願，其雖附有竹山分局受理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驗傷診斷書、郵局存證信函、竹山地政事務所函、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土地建築物買賣所有權移轉契約書等影本為附件，然就其訴願請求事項及訴願之事實及理由、證據等項均有未明，且未檢附原行政處分書影本，故就其訴願書所敘，尚難明瞭訴願人訴願請求事項、訴願之事實及理由、原處分機關、收受或知悉原處分之年、月、日等情事，為釐清案情，本府乃於96年9月20日府行救字第09601810070號函略以：「說明二、…台端提起之訴願案，因請求事項似涉司法刑事案件或民事私權糾葛，未明確表明究以何機關何項行政處分作為訴願標的，本府尚難函請原處分機關依法答辯審理。敬請依法於20日內依前揭規定補正文件並清楚敘明訴願之事實及理由並附具原處分書俾利於訴願審議。三、為利於訴願審議時效，本訴願案亦可依訴願法第58條規定向台端認定之原處分機關提出。」惟訴願人迄今仍尚未依法補正，核有訴願書不合法定程式經通知補正逾期不補正之情事。從而，訴願人所提訴願，程序於法未合，依首揭法律規定，應不予受理。

3、 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程序不合，應不予受理，爰依訴願法第77條第1款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 正 昇
委員 林 根 煌

委員 吳 萬 春

委員 陳 益 軒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謝 金 池

委員 魏 錫 堯

委員 廖 深 利

委員 廖 宜 田

委員 林 德 芳

委員 吳 進 福

中華民國96年12月13 日

縣長  李朝卿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台中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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